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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育文件於 2021 年 1 月第一次發布以回應利害關係人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期間

所提出之問題。該文件於 2025 年 5月修訂並重新發布： 

(a) 以納入更新之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中繼續經營規定之引述。當國際會計準則

理事會發布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時，有關個體對其

持續作為繼續經營個體之能力之評估之規定，自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

達」未加改變地移至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號發布後更名為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礎」）。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對 2027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

年度報導期間生效。 

(b) 以刪除過時之對國際審計暨確信準則理事會（IAASB）及其對繼續經營之計畫之引述。

2024年 12月，國際審計暨確信準則理事會核准國際審計準則（ISA）570號（2024年

修訂）「繼續經營」。該國際審計準則對 2026年 12 月 15日以後開始之期間之財務報表

查核生效。 

(c) 以刪除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及與其相關之壓力經濟環境之引述。 

 

於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編製財

務報表時，管理階層須作出之基本決策係是

否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財務報表。 

大多數利害關係人熟悉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礎」[先前於國際會計

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中對繼續

經營之特定討論及相關規定，其係用以揭露

與個體持續作為繼續經營個體之能力有關

之重大不確定性。 

 

惟所提出有關繼續經營之問題已強調國際

會計準則第 8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中與

特定繼續經營規定交互影響之其他「整體

性」揭露規定之攸關性。於辨認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會計準則所規定之重大揭露（該等揭

露對財務報表使用者很有可能係屬攸關）

時，考量此交互影響係一重要步驟。此交互

影響之一層面已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

委員會所發布之一項 2014 年議事決議中強

調。本文件不僅摘述該議事決議之內容，亦

強調其他可能係屬攸關之交互影響。 

 

2025年 5月重新發布 

教育文件 

繼續經營—聚焦於揭露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supporting-implementation/agenda-decisions/2014/ias-1-disclosure-requirements-relating-to-assessment-of-going-concern-jul-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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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繼續經營 

於編製財務報表（無論年度財務報表或期中

財務報表）時，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國際

會計準則第 1 號]規定管理階層評估個體持

續作為繼續經營個體之能力。該準則藉由下

列說明定義繼續經營：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

算該個體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止營業

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時，財務報表係

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 

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第 6L段[國際會計準則

第 1號第 26段]敘明，管理階層於評估按繼

續經營基礎編製是否適當時，可能需考量之

因素係與個體之目前及預期獲利能力、現有

融資額度之償還時點及借新還舊之潛在來

源有關之因素。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國際

會計準則第 1 號]規定管理階層考量有關未

來之所有可得資訊。因此，管理階層在可作

出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財務報表係屬適當

之結論前，可能需考量廣泛因素。例如，管

理階層可能需考量個體活動之任何暫時性

停止或縮減之影響、政府未來可能對活動加

諸之可能限制，以及市場中長期結構性變動

（諸如客戶行為之變動）之影響等因素。 

於評估是否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財務報表

時，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規定管理階層評估至少報導期間結束日

後 12個月—但指出該評估不限於 12 個月。

某些國家法規規定就通過發布財務報表日

後 12 個月考量繼續經營。國際審計暨確信

準則理事會之國際審計準則 570 號（2024

年修訂）「繼續經營」規定查核人員要求管

理階層延伸其評估所涵蓋之期間，若該所涵

蓋之期間短於財務報表核准日後 12 個月。

考量長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 12 個月之期間

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之規定並無不一致，其建立一最短期

間，而非一上限。 

動態評估 

國際會計準則第 10 號「報導期間後事項」

第 14 段說明管理階層對採用繼續經營基礎

編製之評估需反映報導期間結束日後至通

過發布財務報表日間所發生之事項之影

響。此可能使管理階層須更新對按繼續經營

基礎編製之評估及有關哪些揭露係屬必要

之決策。若於通過發布財務報表前，情況惡

化致使管理階層除停止營業外不再有任何

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時，則該等財務報表不

得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 

揭露係關鍵 

是否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財務報表係一項

二元決策，但個體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財務

報表之情況差異甚大。 

該等情況可能自個體係獲利且無流動性疑

慮至已屆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財務報表之

「臨界情況」（即使考量管理階層所規劃之

任何減輕行動後）。管理階層之決策將係由

可能具重大不確定性之假設及判斷所支

撐。因此，個體除考量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

第 6K段[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第 25段]中與

繼續經營有關之特定揭露規定外，亦考量國

際會計準則第 8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中

之整體性揭露規定，此係屬重要。此等規定

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第 27G 段[國際會

計準則第 1 號第 122 段]中與對財務報表認

列金額具有最重大影響之判斷有關之規

定。在壓力經濟環境中，財務報表使用者更

可能聚焦於與繼續經營有關之揭露。使用者

可能詢問之問題可能包括管理階層於作成

有關繼續經營之結論時所採用之假設如何

連結至支撐財務報表之其他層面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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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之規定 

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之規定可被描述為如下圖所示： 

 

 

 

情境 

 

 

 

編製基礎 

 

揭露 

 

 

在繼續經營範圍之一端（情境 1中）係經營

獲利且無流動性疑慮之個體，且對該個體持

續作為繼續經營個體之能力無重大疑慮。對

於此個體，除需描述編製基礎外，並無與繼

續經營有關之特定揭露規定。於作成按繼續

經營基礎編製財務報表之結論時亦較不可

能涉及重大判斷。 

在繼續經營範圍之另一端（情境 3中）係接

近停止繼續經營之個體。假設該個體處於虧

損狀態，對其商品或服務之需求已迅速下

降，且其融資額度將於未來 12個月內到期。

於此情境下，管理階層於考量所有攸關資訊

（包括其規劃採取之行動之可行性及有效

性）後作出結論，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財務

報表係屬適當。儘管如此，管理階層作出結

論，存在與可能使個體持續作為繼續經營個

體之能力產生重大疑慮之事項或情況有關

之重大不確定性—例如，管理階層執行其扭

轉策略以因應需求下降，以及其更新或替代

資金之能力，可能存在相當程度之不確定

性。於此情境下，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第 6K

段[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第 25段]規定個體揭

露與其持續作為繼續經營個體之能力有關

之重大不確定性。如此作時，個體辨認可能

使其持續作為繼續經營個體之能力產生重

大疑慮之不確定性。 

  

…個體情況惡化時… 

❶ 繼續經營無重

大疑慮 

❷ 繼續經營有重

大疑慮，但減輕行動

經判斷足以使繼續

經營適當 

個體判定不存在重

大不確定性 

❸ 繼續經營有重

大疑慮，但減輕行動

經判斷足以使繼續

經營適當 

考量減輕行動後仍

存在有關繼續經營

之重大不確定性 

❹ 意圖清算或停

止營業，或除清算或

停業外別無實際可

行之其他方案 

繼續經營 

有限之特定規定 編製基礎 

重大不確定性 

重大判斷？ 

（見第 4 頁） 

 

編製基礎 

重大判斷？ 

（見第 4 頁） 

編製基礎 

無特定揭露 

其他基礎 

（非繼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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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3中，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財務報表之

結論可能已涉及重大判斷。若屬此情況，除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第 6K段[國際會計準

則第 1號第 25段]之規定揭露重大不確定性

外，個體亦須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第

27G 段[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第 122 段]中，

與繼續經營基礎係屬適當之判斷有關之揭

露規定。於適用此等規定時，個體考量有關

(a)使個體持續作為繼續經營個體之能力產

生重大疑慮之事項或情況及(b)為因應該等

事項或情況之管理階層行動或計畫之可行

性及有效性之哪些資訊係屬重大。 

現考量情境 2。假設事實係類似於情境 3，

惟於考量其所規劃行動之可行性及有效性

後，管理階層作出結論，重大不確定性預期

將被減輕—例如，管理階層可能已開始執行

扭轉策略，該策略顯示足夠之成功證據，包

括辨認可行之其他籌資來源。解釋委員會於

2014年考量類似情境。於其議事決議中，委

員會強調，若管理階層考量規劃之減輕行動

後，其所作並無重大不確定性之結論涉及重

大判斷，則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第 27G段[國

際會計準則第 1 號第 122 段]中之揭露規定

將適用於作出不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之結論

時所作之判斷。 

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

中另一可能亦屬攸關（尤其是在臨界情況

中）之整體性揭露規定之例，係於國際會計

準則第 8 號第 31A 至 31I 段[國際會計準則

第 1 號第 125 至 133 段]中與估計不確定性

之來源有關之規定。此等段落規定個體揭露

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對有關未來所作之假設

及估計不確定性之其他主要來源之資訊，該

等假設及不確定性具有導致資產及負債帳

面金額於下個會計年度重大調整之重大風

險。 

個體非屬繼續經營個體時須作什
麼？ 

考量情境 4及不再屬繼續經營個體之個體。

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

說明當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該個體或停止營

業，或除清算或停止營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

其他方案時，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不再適

當。於此等情況下，若個體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表，其不按繼續

經營基礎編製該等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

並未明定，個體不再屬繼續經營個體時編製

財務報表之其他基礎。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

第 6K段[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第 25段]規定

個體揭露未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財務報表

之事實及該個體不被視為繼續經營個體之

理由，以及揭露其編製財務報表之基礎。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supporting-implementation/agenda-decisions/2014/ias-1-disclosure-requirements-relating-to-assessment-of-going-concern-jul-14.pdf


「教育文件：繼續經營—聚焦於揭露」正體中文版草案 

 
5 

 

 

 

 

 

 

 

 

 

 

 

 

 

 

 

 

 

 

 

 

 

 

 

本文件並非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一部分，且並未新增或以其他方式修改準則中之規定，而係為協助利害

關係人對本基金會準則之了解而發展。本文件所表達之觀點並不必然反映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永

續準則理事會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金會之觀點。本文件不應作為專業或投資建議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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